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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木市大柳塔“5·3”较大道路运输事故

调查报告

2021 年 5 月 3 日，神木市大柳塔试验区东过境线 3KM+820M 处

发生一起较大道路运输事故，造成 3 人死亡、3 人受伤。

事故发生后，榆林市市委、市政府高度重视，李春临市长作出

重要批示，要求全力抢救伤员，依法依规做好事故处置、家属安抚

等工作，尽快查明事故原因、严肃追责，同时要深刻吸取教训、落

实责任、严格制度、采取措施，切实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监管，严防

重特大事故发生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

查处理条例》等有关法律法规之规定，按照省安委办《督办通知书

》（陕安委办督〔2021〕6 号）要求，2021 年 5 月 25 日，市政府成

立了由市应急管理局局长惠宽和同志任组长，市纪委监委、交通局

、公安局交警支队和神木市人民政府有关负责同志等参加的神木市

大柳塔“5·3”较大道路运输事故调查组（简称：调查组）。调查

组经过现场勘察、调查取证，查明了事故原因，认定了事故性质和

责任，提出了责任处理意见和防范措施建议。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

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事故车辆情况

1、晋 HL0516(悬挂晋 HU5059 临牌）“陕汽”牌重型半挂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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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车，所属企业为山西省金三顺物流有限公司，实际所有人为

陕西省靖边县东坑镇陆家山村十四组 313 号李林柏；货运，核

载两人，实载两人；初次登记日期为 2021 年 4 月 28 日；检验

有效日期为 2022 年 4 月 28 日；状态：正常；投保公司为永安

保险责任有限公司,第三者责任保险保 100 万元。

晋 HG011 挂“陕汽”牌重型罐式自卸半挂车，所属企业为

山西省金三顺物流有限公司，实际所有人为陕西省靖边县李林

柏；货运，核载 30.5 吨，实载 37.42 吨；初次登记日期为 2021

年 4 月 28 日；检验有效日期为 2022 年 4 月 28 日；状态：正常；

未投保。

2、陕 K6J478“东风雪铁龙”牌小型轿车，所有人为高丙林；

核载 5 人、实载 6 人；初次登记日期为 2012 年 5 月 24 日；检

验有效日期为 2022 年 5 月 31 日；近三年违法信息 4 条，已处

理，无事故信息，状态正常；机动车在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投保

第三者责任险和商业险，保险终止日期为 2022 年 1 月 7 日；最

后检验日 2020 年 5 月 27 日，检验机构为神木市盛通达机动车

综合检测有限公司。

（二）事故车辆驾驶人情况

1、李飞，男，汉族，户籍所在地：陕西省延安市志丹县；

身份证号码：61062519920201051X。持 A2 证（实习期），档案

编号：610801243533，有效期止 2030 年 8 月 25 日；近三年现

场处罚信息 16 条，已处理，无事故信息；状态：正常。2014

年 8 月 25 日初次领领取 B2 证，培训学校（610611），延安交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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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队车管所，2021 年 3 月 20 日增驾 A2 证，培训学校（610837），

榆林市交警支队车管所；未取得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；未使用

安全带。事发时为晋 HL0516(悬挂晋 HU5059 临牌）“陕汽”牌重

型半挂牵引车驾驶员。

2、高丙林，男，汉族，户籍所在地：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

店则沟镇高家川村三组2号；身份证号码：612731196608082012。

持 A2 证，档案编号：610800327378，有效期止 2025 年 3 月 10

日；近三年现场处罚信息 3 条，已处理，无事故信息，驾驶证

状态：正常；2009 年 3 月 10 日，初次领取 B2 证，榆林市西沙

昌盛驾校绥德分校（618033），2012 年 6 月 28 增驾 A2 证，榆林

市交警支队车管所。事发时未使用安全带，为陕 K6J478“东风

雪铁龙”牌小型轿车驾驶员。

（三）车辆所属企业情况

山西金三顺物流有限公司，成立于 2020 年 11 月 26 日，登

记住所为山西省忻州市岢岚县高家会乡五里水村 58 号；营业执

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40929MA0LCQK0X1；经营范围：道路普

通货物运输；汽车租赁及销售；货物信息咨询。注册资本壹佰

万元人民币。法定代表人郭改香，身份证号码：

142325197703200024；户籍地：山西省兴县蔚汾镇郭家沟 113

号。

（四）陕 K6J478 小轿车乘员情况

1、陈秀琴，女，户籍所在地：陕西省渭南大荔县，66 岁，

身份证号码：612127195505137824，后排左四乘员，死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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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安启源，男，户籍所在地：陕西省榆林市府谷县，13

岁，身份证号码：610822200801185618，后排左一乘员，死亡。

3、王补来，男，户籍所在地：神木市高家堡镇，48 岁，身

份证号码：612722197309271874，副驾驶位置乘员，受伤。

4、王雨欣，女，户籍所在地：神木市高家堡镇，9 岁，身

份证号码：610821201206231884，后排左三乘员，受伤，系王

补来之女。

5、韩丹，女，蒙古族，户籍所在地：黑龙江省鸡西市鸡冠

区，32 岁，身份证号码：230302198912316824，后排左二乘员，

受伤，系安启源之母。

（五）道路及天气情况

事故现场为神木市大柳塔试验区东过境公路与王渠东山路

十字路口，其中西口宽 21.5 米，东口宽 11.7 米，路口无信号

灯控制，无让行标志。南北走向为大柳塔东过境线，行政等级

县道，技术等级二级，沥青路面，路表干燥，全宽 12 米,道路

中心施划有单黄虚线，双向两车道通行，限速 60km/h；东西走

向为王渠东山路，行政等级县道，技术等级三级，沥青路面，

路表干燥，全宽 7 米,道路中心施划有单黄虚线，双向两车道通

行，东西两侧路口有限速及解除限速 20km/h 标志，路口西侧设

置有铸钢减速带。

天气：白天、晴、能见度良好。

（六）主要、重要痕迹证据

事故现场距道路东边沿 7.55 米处有长为 18.9 米的车辆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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划印，该印承弧线状向小型轿车方向延伸，消失于沥青路面结

束处，该印起点南侧距道路东边沿 6.86 米处有长度 14.8 米的

重型半挂牵引车右前轮制动印，消失于该车下方。

小型轿车头东南尾西北，停于道路东侧路外，该车前后轮

分别距道路东边沿为 1.5 米和 0.27 米；重型半挂牵引车头西南

尾东北停于道路西半幅路面，该车前、中、后轮分别距道路东

边沿为 9.27 米、8.26 米、6.7 米。小型轿车右后轮距该车左后

轮为 9.66 米。

小型轿车左侧车身受损，重型半挂牵引车车头部位受损。

（七）司法鉴定情况

经对李飞进行吗啡、甲基安非他明唾液联合检测试剂毒品

检测，结果为阴性；经查询，高丙林无吸毒史。对李飞、高丙

林血液中酒精含量检测，结果均为 0mg/100ml；对晋 HL0516(悬

挂晋 HU5059 临牌）/晋 HG011 挂“陕汽”牌重型半挂车事发前

行驶速度鉴定结果为 65km/h；对陕 K6J478 牌“东风雪铁龙”牌

小轿车事发前行驶速度鉴定结果为 55km/h。

（八）与事故相关的单位与企业

1、货车面煤售煤企业：神木市东茂源洗选煤业有限公司，

成立于 2020 年 12 月 24 日，位于神木市大柳塔镇孙家壕村所建

的物流园内，注册资本叁佰万元，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91610821MA70DR549T，经营范围一般项目：煤炭及制品销售，

煤炭洗选，煤制活性炭及其他煤炭加工。法定代表人李荣，身

份证号码：612723198208175614，户籍地：陕西省府谷县大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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汗乡前五当沟村袁家梁自然村 21 号。

2、货车面煤出票企业：神木市恒悦煤炭物流有限公司，成

立于 2015 年 4 月 8 日，位于神木市大柳塔镇孙家壕村的物流园

内，注册资本壹仟万元，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91610821338575709B，经营范围：煤炭洗选深加工销售及运输、

焦粉、煤泥、煤矸石、型煤、煤粉销售。法定代表人张锋，身

份证号：612722198211026736，户籍地：陕西省神木市麻家塔

乡水磨河村二组 51 号。

3、机动车检测机构:陕 K6J478 号小型轿车于 2020 年 5 月

27 日在神木市盛通达机动车综合检测有限公司进行机动车技术

检验，该检测机构成立于 2018 年 11 月 1 日，地址：陕西省榆

林市神木市大柳塔镇前柳塔村，法人代表郭德厚，身份证号码：

612701195410171412；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610821MA70A3GX4D；

经营范围：机动车综合检测，注册资本陆百万元人民币，登记

机关：神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；资质认定证书于 2019 年 7 月 16

日发证，有效期至 2025 年 7 月 15 日，证书编号：192705346105；

发证机关：榆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，陕 K6J478 号小型轿车外观

检验部分、安全技术检验部分、仪器设备检验部分、尾气检验

部分均合格；检验人：贺新星。

4、道路经营养护单位：神木市大柳塔试验区东过境线与神

木市大柳塔试验区王渠东山路共同由陕西省宏宇路桥建设有限

公司养护。

二、事故发生经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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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 年 5 月 3 日 14 时 45 分许，延安籍驾驶人李飞驾驶晋

HL0516(悬挂晋 HU5059 临牌）/晋 HG011 挂“陕汽”牌重型半挂

车沿神木市大柳塔试验区东过境线由北向南行驶至3Km+820m处

时，与沿神木市大柳塔试验区王渠梁东山路由西向东清涧籍驾

驶人高丙林驾驶的陕 K6J478“东风雪铁龙”小轿车相撞，致高

丙林现场死亡，小轿车乘员陈秀琴、安启源经抢救无效死亡，

王雨欣、王补来、韩丹受伤，两车受损。

三、应急处置情况

2021 年 5 月 3 日 14 时 47 分神木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接到

15191140969 电话报警（驾驶人李飞），称在大柳塔镇东过境线

发生事故，神木交警大队民警接到指挥中心指令后，值班领导

立即带领事故中队民警赶赴现场，进行救援和勘查处置工作；

同时通知神木市大柳塔医院。现场调查发现，1 人死亡 5 人受伤，

其中两人伤情较重。当晚伤者陈秀琴和安启源经抢救无效死亡

（18:38 死亡）。榆林市交警支队指挥中心接到警情信息，及时

上报省总队指挥中心、市政府及相关部门。

榆林市委、市政府接到报告后，市委书记、市长李春临批

示：“请神木市妥处善后，请市公安局、市应急局并神木市政府

调查处置，按程序上报信息”。5 月 4 日上午，榆林市人民政府

副市长、公安局长邱祖满同志带领市交警支队刘仁亮支队长以

及市应急管理局、市交警支队相关部门负责人在神木市政府副

市长、公安局局长董宪、政委常立及神木市应急管理局、交通

局、大柳塔试验区负责人的陪同下赶赴神木事故路段，实地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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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了解事故发生有关情况，听取了神木市政府对事故前期处置

工作的汇报。随后，在神木市大柳塔公安分局召开全市道路交

通事故预防紧急调度电视电话会议，各县市区公安分局带班领

导、治安、指挥中心负责人，交警大队班子成员参加会议。会

上，神木市副市长董宪汇报了道路交通事故基本情况，并按照

邱市长现场指示，制定了处置工作方案，从事故调查、伤员救

治、善后处置、综合协调、维稳等五个方面做了详细安排。最

后，榆林市副市长邱祖满就下一步工作提出明确要求，一要全

力抢救伤员，二要妥善处理善后事宜，三要查清事故原因，四

要做好深度调查和隐患排查工作。5 月 14 日，省公安厅党委委

员、交警总队郭平社总队长带领总队政治处、事故处和办公室

相关负责人，实地调研了该事故现场，并对下一步深度调查提

出具体要求。

四、事故原因

（一）直接原因

1、驾驶人李飞在未取得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的情况下，实

习期内驾驶牵引挂车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上道路行驶，存在超

载 22.68%、超速 8.33%的违法行为，在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控

制也没有交通警察指挥的十字路口，未停车瞭望，让右方来车

先行，是造成此次事故的主要原因。

2、驾驶人高丙林未使用安全带，驾驶超员 20%的机动车，

在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也没有交通警察指挥的十字路口，

遇设置有强制减速带时，未有效减速慢行、监督乘员使用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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带，在驾驶过程中有拨打接听手持电话的行为，注意力不集中，

是造成此次事故的重要原因。

（二）间接原因

1、企业层面：

（1）山西金三顺物流有限公司，安全主体责任不落实，驾

驶员管理制度不健全，机制不完善，放任没有道路运输从业资

格证的驾驶员从事道路运输工作，加之车辆动态监控使用不规

范，基本处于无人监控状态，只挂靠、不管理，导致公司车辆

管理混乱，是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。

（2）神木市恒悦煤炭物流有限公司、神木市东茂源洗选煤

业有限公司，员工安全教育不到位，源头治超责任不落实，长

期存在超装过磅问题，导致超装超载车辆违规上路，事故车辆

惯性增大，制动距离变长，增大了事故发生的概率和后果。

2、监管层面：

（1）大柳塔镇政府，作为属地政府，又是事故道路管理单

位，对交通环境管理重视不够，堆土路障清理不彻底，路面管

理不扎实，交通组织不科学，限速标志牌设置不合理、不规范，

“一灯一带”建设工程未全覆盖，日常养护巡检、隐患排查不

到位，存在诱发道路交通事故的道路安全隐患。

（2）神木市公安交警大队，没有深刻汲取近年来道路交通

事故多发频发的教训，对涉事小车超员 20%，挂车未投交强险，

没有路查到位，在日常检查中发现非法营运行为没有向相关部

门移交，未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降低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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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神木市交通运输局，履行地方道路行业主管部门职责

不扎实，指导 “一灯一带”工程建设和属地政府治理道路交通

隐患不力；履行交通运输管理职责不到位，路查工作威慑力不

足，打非治超不深入、工作不到位，致使辖区内类似涉事小车

非法营运、超员，重型挂车超载现象频发。

五、事故性质

经调查认定，神木市大柳塔“5·3”较大道路运输事故为

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

六、事故责任认定及处理意见

（一）建议移交司法机关处理人员

1、该起事故驾驶人李飞承担事故主要责任，建议追究刑事

责任，并吊销其机动车驾驶证；

2、李林柏，车主，车辆实际控制人，违规指使尚在实习期

内，没有取得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的驾驶员从事道路运输工作，

根据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

的若干问题的解释》（法释〔2000〕33 号）之规定，建议追究其

刑事责任。

（二）涉事企业及相关人员的处理建议

1、山西金三顺物流有限公司，安全管理制度不健全，驾驶

员准入不严格，司乘人员安全教育未严格落实，车辆动态监控

使用不规范，公司车辆管理混乱，对涉事车辆管理失控，对本

辖区管理机构下达任务整改不落实，存在重大安全隐患，安全

责任主体落实不到位。对此次事故的发生应负有重大责任。建



- 11 -

议由市应急局根据《榆林市安全生产不良记录“黑名单”管理

暂行规定》第五条第二款之规定，将山西金三顺物流有限公司

列入企业“黑名单”；由市交通运输局函告企业所在地行业主管

部门，建议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对其单位和主要负责人郭改

香进行惩处，全面夯实企业主体责任，惩处结果送榆林市安委

办备案。

2、神木市东茂源洗选煤业有限公司，安全管理制度不健全，

过磅管理制度不落实，长期存在超载现象，员工安全教育未严

格落实，安全责任主体落实不到位，对此次事故的发生应负有

一定关联责任。建议由市应急局根据《榆林市安全生产不良记

录“黑名单”管理暂行规定》第五条第二款之规定，将神木市

东茂源洗选煤业有限公司列入企业“黑名单”；建议由神木市能

源部门根据源头治超等规定，依据《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二条

第二款之规定，对其主要负责人处上年度收入的 40%罚款，处罚

结果报市安委办备案。

3、神木市恒悦煤炭物流有限公司，对园区入驻企业管理不

到位，且在过磅复核过程中，纵容、默许违法超载，对事故的

发生负有一定关联责任，建议由神木市能源部门根据源头治超

等规定，依据《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，对其

主要负责人处上年度收入的 40%罚款，处罚结果报市安委办备案。

4、李荣，神木市东茂源洗选煤业有限公司，法定代表人，

对公司员工安全教育不到位，缺乏基本的安全管理知识和理论，

且未取得安全管理资格证书，建议予以辞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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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韦军，自然人，从事煤炭贩运工作，非法从事煤炭运输

转包工作，建议移交司法机关立案调查。

（三）建议给予党政纪处分的单位和个人

1、王俊文，神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副大队长，分管交

通秩序，对辖区事故多发频发现象没有采取有力的预警防范措

施，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，建议给予其诫勉谈话。

2、刘裕军，神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大柳塔分队队长，

对辖区存在的多处安全事故隐患，没有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，

车辆超载现象查处不力，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责任，建议纪

委监委给予政务警告处分。

3、燕学平，神木市交通局副局长，分管农村道路养护工作，

日常养护巡检、隐患排查不到位，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，

建议给予其诫勉谈话。

4、杨林平，神木市交通局二级主任科员，主持交通运输综

合执法大队工作，负责车辆非法营运工作，对辖区长期存在非

法超载、非法营运现象没能有效排查，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

责任，建议纪委监委给予其政务警告处分。

5、宋军，大柳塔镇副镇长，分管项目建设和住建局，对分

管领域安全隐患排查工作不力，对新建道路没有履行建设项目

安全生产“三同时”手续，对本次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

任，建议给予诫勉谈话。

6、刘刚，神木市尔林兔镇镇长，时任大柳塔镇副镇长，负

责农村道路养护、协调工作，对本次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领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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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，建议给予提醒谈话。

7、李胜军，神木市大柳塔镇城市建设和规划局局长，负责

项目建设，试验区基础设施建设和安全工作，在事发路段的建

设、管理、安全防范等方面存在重大违规和失职行为，对本次

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的管理责任。建议纪委监委给予政务警告。

8、刘裕国，神木市能源局党组成员，分管洗选加工企业，

对分管领域安全检查不到位，对企业长期从事非法超载现象没

有及时制止，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责任，建议纪委监委给予

政务警告。

七、整改及防范措施

一是要深刻汲取教训，切实提高认识。神木市要深入学习

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，以“降事故、

保安全、保畅通”为核心，把严防道路交通事故作为初心使命

的具体检验，时刻绷紧道路交通安全这根弦，举一反三，采取

超常规举措，扎实抓好道路交管各项措施落实。

二是要强化分析研判，根治道路隐患。要深入开展事故规

律特点分析研判，分析近年来辖区交通事故数据，找准当地交

通管理的薄弱环节和引发事故的突出隐患问题，特别是对非法

营运、源头超装、短途超载、外来运输车辆事故多发等现象，

要切实采取有效性的管控措施，做到心中有数、手中有招，形

成长效机制，确保及时“清仓见底”。

三是要夯实安全责任，促进齐抓共管。在积极排查安全隐

患的基础上，神木市要积极统筹各级各部门力量，明确责任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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压实担子，从“人、车、路、管”多方入手、多措并举，切实

打压道路运输事故多发苗头。对平交路口加强重点监管，采取

技术措施，警力保障，对未履行建设项目安全设施“三同时”

手续的要及时整改，对存在监管争议的道路要明确监管对象，

杜绝出现监管盲区。

四是要坚持宣传教育，强化规矩意识。要大力宣传道路交

通安全知识和法律法规教育，倡导“崇德守法 平安伴行”，引

导公众自觉抵制各类不文明违法行为，自觉养成不敢违、不能

违、不想违。要积极开展交通违法执法直播联动，利用各种渠

道媒介广泛宣传，要将本地典型案例编发成提示信息，及时通

过主流媒介宣传曝光事故追责情况，扩大震慑教育效果，警醒

相关行业企业和从业人员，守住安全底线，营造全社会文明出

行的氛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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